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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沁县教育局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入学、休学、复学、转学相关政策、所需材料和办理流程

一、入学            沁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流程图
 (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布招生工作方案
)     
	
                                      ↓
 (
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到范围内的义务教育学校进行登记报名，招生学校对学生相关信息进行审核
)
	
                                      ↓
 (
招生学校对审核公示无异议的新生发给《入学通知书》，学生拿《入学通知书》去学校报到
)                            

二、休学
（一）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休学：
1、因病经诊断，需停课治疗休养时间占一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以上的。
2、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3、因其他特殊原因，确需休学的。
（二）因病假办理休学手续须由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因事假办理休学手续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相关证明，向学校提交书面申请，学校审核后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准予休学。
（三）休学期限一般为1年。休学期满仍不能复学的，应当由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向学校申请延长休学期限，经学校审核，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后，可继续休学。学生休学期间保留学籍。
三、复学
学生休学期满或休学期间要求复学的，由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审核并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后，即可复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及时督促学生复学，督促无效的由学生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送学生复学。
学校对准予复学的学生，按照接续学业原则安排就读年级。
四、转学
（一）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准予转学：
学生父母或其它法定监护人户籍跨省、市、县（市、区）迁移或在本县（市、区）内跨学区、乡（镇）迁移的；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长期因公出国（境）工作、支援边疆建设、现役军人(含武警)等原因，其子女投靠亲属到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
流动人口适龄子女居住地跨省、市、县（市、区）迁移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到流入地就学的。
（二）需要办理转学手续的学生，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有效证明材料向转入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再到转出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办理转出手续。审批过程在网上完成。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跨省转学的学生除了上述相关证明材料，还须提供原学籍所在学校的学籍证明。
（三）转学一般在新学期开学后两个月内办理。符合转学条件的学生，转入、转出学校和双方学校学籍主管部门应分别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学生学籍转接。
（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责令学生转学；学生休学期间以及受处分期间不予转学。
五、办理程序
（一）休学流程
1.监护人书面申请，持县级或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病历)、医疗(住院)缴费票据及复印件，到学校申请休学。
2.学校填写休学申请表，并审核盖章。
3.学校持休学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到县教育局基教股，由负责人审批签字后，加盖专用章。
4.学校通过学籍系统进行休学变动。
（二）复学流程
学生休学期满复学，家长持休学申请表，到教育局基教股，由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公章后交至就读学校，由就读学校完成复学学生的学籍操作。
（二）转学流程
由监护人先到转入（接收）学校开具《转学证明表》一式两份----到转入（接收）学校所在地教育局审批----回原就读（转出）学校办理转出手续----到原就读学校所在地教育局审批----到接收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并办理学籍的转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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